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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矿业权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事项基本目录

说明：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
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7号）规定，已实行油气探采合一制度的相关规定，不再办
理“勘查石油天然气等流体矿产试采审批”，本目录中未列入“勘查石油天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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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等流体矿产试采审批”。


